灵川县城关第五小学保洁服务采购要求

一、配置要求：
保洁2名。
二、保洁人员要求：
1、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容貌端正；
2、吃苦耐劳，有责任心；
3、接受领导的分配和安排，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4、无违法犯罪记录。
5、从事保洁职务2年以上，受过专业培训，熟练掌握各种保洁技能。
三、人员工作职责及工作时间
保洁员2人
[bookmark: _GoBack]1、主要负责办教学楼公共区域走廊、楼梯、墙面、天花板、地面清洁；直饮水机、学校会议室地面及桌椅、食堂3楼球场及厕所清洁；教学楼、宿舍的厕所卫生及疏通，学生宿舍楼每个宿舍每天消毒工作。确保校园内所有公共区域，含厕所干净、整洁。
2、按时上下班（周一至周五早上8：00--11：30，下午2：30--5：30），保证教学楼、宿舍楼、食堂3楼球场整洁、干净。
3、周末如果学校有重大活动，也需到校参与保洁工作。
4、遵守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保洁作业标准，保守甲方秘密，勤勉尽责地完成工作任务。
    四、其他说、
1、保洁人员的工资、社保待遇、劳动管理等问题由供应商自行解决，与采购人无任何关系；采购人只提供午休场所，不提供员工伙食。
2、供应商的保洁人员必须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的规定，绝对禁止保洁人员进入与基本工作无关的区域，动用与基本工作无关的物品。
3、供应商拟派驻至本项目的所有服务人员均须与报价文件中承诺的拟投入人员一致，并须经采购人面试，面试通过后方可安排正式上岗（全年的人员流动不得超过1人）。如所派人员与报价文件中承诺的拟投入人员不一致的，则采购人可认定报价人以虚假材料谋求中标上报至监管部门。
五、报价人要求
1、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等；
2、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 报价人报价须完整提供包含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其中，要求给保洁员购买社保，人员的工资不得低于桂林市执行的最低标准（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劳动合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等相关凭证进行核查）。
    
六、付款方式
服务费由采购人按月支付给供应商。
七、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个月。
八、服务地点
灵川县城关第五小学
九、其它约定
供应商不得转包，不得降低质量要求。
十、报价文件响应要求包括：以下文件加盖公章
1.报价一览表（附件1）

2.项目报价明细表（格式自拟，需列明各项费用构成，提供拟项目实施人员名单，并提供2025年 3月--10月内连续3个月供应商为拟投入项目实施人员缴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或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资发放流水证明）

3.供应商资质证明的复印件(如营业执照、报价资格要求的资质证书及其他等级证书等)
4.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附件2）
5.非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或外资（含港澳台）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
6.报价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

7.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73704 元 （人民币 ：柒万叁仟柒佰零肆元整 ），供应商报价超采购预算金额的，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本项目拒绝不合理低价中标，采购人有权要求报价人提供价格构成详细说明及构成的相关依据，报价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或未能按时提供说明材料的，采购人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放弃本次竞价结果。报价人不按照上述要求编制报价文件或者报价文件与学校实际需求相差较大的，采购人有权予以拒绝。
8.验收标准：本合同采购标的如有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等标准、规范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如具体采购需求与标准、规范不一致，采购需求高于标准、规范的按具体采购需求执行，采购需求低于标准、规范的按标准、规范执行。采购人根据采购文件要求、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承诺及合同条款要求进行验收。















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金额单位：元
	序号
	服务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服务起止时间

	1
	
	项
	1
	服务期限为12个月

	报价(小数点保留两位）
	小写：￥                  
人民币大写：                

	说明：
1. 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
2.报价按照开标一览表格式要求填报。报价方的报价应综合考虑员工薪资、社保、公司管理服务费、税金等。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金额，视为无效报价。
3.报价方应依据招标人提供的资料及有关数据、要求、现场考察、自身实力，结合市场价格并考虑风险因素进行综合报价。（可附附件做报价说明）



报价方全称：（盖章）     

  附件2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采购方）：
我司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报价方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非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或外资（含港澳台）控股企业的书面声明
（采购方）：
我司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为非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或外资（含港澳台）控股企业。
特此声明。



报价方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